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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明确

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相关事宜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，各房地产经纪机构,各相关商业银行：

根据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》（

编号：FSBG2020013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要求，我市于 2020

年 5 月 1日起施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制度。在市有关部门的大力

支持配合和各银行的积极参与下，全市共有 12家银行参与第一批

资金监管系统数据对接工作，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已顺

利完成对接，并将于 6月 1日起正式办理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

。根据《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将相关事宜进一步明确如下：

一、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一般规定

（一）监管系统及账户主体。

存量房俗称“二手房”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是住建部门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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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项便民服务措施，不收取存量房买卖双方任何费用。为便于资

金监管工作开展，我局指导建设了“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交易

资金监管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监管系统”）供市民在存量房交易过

程中使用。监管账户的主体是“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机构”，也就是

“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”。

（二）监管范围为非贷款资金。

我市目前暂时提供自有资金，即非贷款资金的监管服务，包括

首付款、一次性付款。买方是否贷款，以及贷款银行的选择，不影

响其办理资金监管业务。

（三）买卖双方自愿选择资金监管。

买卖双方在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时，在监管系统中自愿选择是

否进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。选择交易资金监管的，签订《佛山市

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》，由监管银行通过监管系统进行资金监

管；不选择交易资金监管的，签署《自愿放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

的共同声明》，自行承担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资金风险和相关法律责

任。买卖双方不得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经纪从业人员代为签署上

述协议和共同声明。

二、具体操作流程

（一）申请交易资金监管的。

1.买卖双方登陆“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交易资金监管系

统”进行实名认证、签署《存量房买卖合同》、选择存量房交易资

金监管、选定监管银行；

2.买卖双方前往监管银行网点签署《佛山市存量房资金监管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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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，确定监管金额并填写相关信息；

3.买方根据协议约定，分一次或多次将监管资金存入监管银行

开设的子账户；

4.监管银行确认监管资金全部到帐后,系统发送通知提醒买卖

双方可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；

5.房屋转移登记手续办结后，系统提示监管银行可划转监管资

金，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定，于 3日内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

至约定账户。

买卖双方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签约的，可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

进行买卖合同签约、资金监管等操作，并约定佣金支付、划转方式。

监管资金全额到账，同步发送信息至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预留

手机。

（二）自行划转交易资金的。

1.买卖双方登陆“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交易资金监管系

统”进行实名认证、签署《存量房买卖合同》和《自愿放弃存量房

交易资金监管的共同声明》。

2.买卖双方自行划转交易资金并办理房屋转移登记。

（三）申请解除交易资金监管的。

买卖双方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前可申请解除交易资金监

管。资金监管解除后，监管资金连同利息原路退回。通过房地产经

纪机构签约的，佣金原路退回，并由买卖双方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依

照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的约定处理。

1.买卖双方协商终止交易，属于买卖双方自行签约的，买卖双



— 4 —

方需携带相关资料到房屋所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申请解除存量

买卖合同，资金监管协议自动失效；属于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签约

的，买卖双方可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代为办理买卖合同解除手续，

资金监管自动失效。

2.买卖双方协商仅解除资金监管，可直接到监管银行申请解除

资金监管。

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5“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图”和附件 6

“佣金监管流程图”。

三、监管银行职责

（一）监管银行在开展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前，必须与“市

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”签订《佛山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

管金融服务协议》。

（二）监管银行在办理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前，必须与存

量房买卖双方、房地产经纪机构等签订《佛山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

管协议》。

（三）监管银行必须严格按照监管办法和上述两份协议约定，

严格进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子账户的开设、资金确认、资金划转、

销户等业务操作，确保资金安全。如因自身原因出现监管资金足额

信息错误、错付、延期支付等情形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由监管

银行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四）监管银行开展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，不得向买卖双

方收取任何手续费。

（五）监管银行可以依照买卖双方申请解除资金监管，但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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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资金监管协议。

四、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有关要求

（一）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与存量房买卖双方签订

经纪服务合同时，必须向存量房买卖双方书面提示可向监管银行申

请办理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，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代当事人签署自愿放

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共同声明，不得通过监管账户以外的账户

代收代付交易资金，不得侵占、挪用交易资金。

（三）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切实协助存量房买卖双方办理资金监

管的各项手续，不得额外收取代办服务费。

（四）房地产经纪机构在协助资金监管过程中，必须按照法律

规定履行相关手续，如实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、提供经纪机构

账户，接受买卖双方委托进行买卖合同变更、解除操作的，必须在

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中予以明确，或另行签订买卖合同变更、解除

委托手续。

五、纠纷处理

（一）买卖双方自行交易的，由双方协商处理。协商不成的，

由房屋所在区住建部门调查处理。

（二）买卖双方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成交的，由房地产经纪机

构和买卖双方协商处理。协商不成的，由经纪机构备案所在区住建

部门调查处理。

（三）因系统管理、使用，数据互联互通等产生的纠纷及问题，

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调查处理。对于全市性的共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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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要注意收集、整理，涉及

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规则的，及时向市住建局反映。

（四）买卖双方、房地产经纪机构因资金错付、延期支付等资

金问题产生纠纷的，由监管银行进行调处。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

1.监管系统分为“个人端”和“中介端”，两个端口均可进行

资金监管。请根据交易实际进行选择，避免带来后续纠纷。

2.监管协议签署后不能变更，如需修改相关内容，需要到银行

解除原监管协议并重新签订。

3.买卖双方签署监管协议后，需要变更买卖合同内容的，为避

免对监管协议内容造成影响并产生不必要的纠纷，建议撤销原买卖

合同后重新签订（具体操作方式可参照第二点具体操作流程中第

（三）项中的流程）。

4.凡在 6月 1日前，存量房买卖双方已签署《存量房买卖合同》

但未办理存量房转移登记的，不可申请交易资金监管服务。如需选

择资金监管服务，需撤销原《存量房买卖合同》后重新签订。

5.系统佣金监管功能暂未研发完毕，待开通后将更新系统并予

以公示。

资金监管过程中如有其它问题，请及时向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

登记信息中心和监管银行反映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第一批参与存量房交易

资金监管数据对接银行名单的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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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佛山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金融服务协议

3.佛山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

4.自愿放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共同声明

5.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图

6.佣金监管流程图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5月 29日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局、税务局、金融局，佛山银保监分局，人民银行佛山

市中心支行，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。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年 5月 29日印发


